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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山個人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約定條款修訂對照表 

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

第 3條 (名詞定義)  

八、 「行動裝置」：係指包含但不限於智慧型手機、平板電腦等具

通信及連網功能之設備。 

九、 「行動應用程式」(Mobile Application；下稱 APP)：係指安裝於

行動裝置上之應用程式。 

十、 「快速登入」：係指立約人與貴行完成行動裝置綁定並藉由簡易

密碼、圖形密碼或指紋、人臉辨識等行動裝置內建驗證方式(依立

約人所持有之行動裝置與系統版本適用不同之登入方式)，登入行

動銀行。 

第 3 條 (名詞定義)  

八、 「語音 OTP」：指當立約人進行特定交易或申請設定時，貴行

系統將自動撥打電話或其他方式以語音提供「一次性密碼」至立

約人所設定的手機門號，確保網路交易之安全性(每次傳送之交易

驗證碼皆為亂數產生，且僅當次有效)。 

九、 「行動裝置」：係指包含但不限於智慧型手機、平板電腦等具通

信及連網功能之設備。 

十、 「行動應用程式」(Mobile Application；下稱 APP)：係指安裝於

行動裝置上之應用程式。 

十一、 「快速登入」：係指立約人與貴行完成行動裝置綁定並藉由簡

易密碼、圖形密碼或指紋、人臉辨識等行動裝置內建驗證方式

(依立約人所持有之行動裝置與系統版本適用不同之登入方

式)，登入行動銀行。 

第 12 條 (立約人連線與責任)   

立約人使用本服務提供之相關服務，同意悉依貴行下列規定辦理：  

一、 立約人可依以下任一方式申請使用本服務：  

(一)如立約人為存戶，得至臨櫃申請後至線上啟用。  

(二)如立約人為存戶，得於線上以簡訊密碼或憑晶片金融卡及晶

片卡讀卡機申請一般版個人網路銀行服務。  

(三)如立約人為信用卡友，得以信用卡資料申請信用卡版個人網

路銀行服務，於完成使用者名稱及密碼之設定後，至線上使用本

服務或其他所約定之服務。 

二、 如立約人為存戶時，立約人得以下列方式申請簡訊密碼：立約人

親自憑身分證明文件至貴行辦理，如非自然人者還須憑原留印鑑

辦理；或立約人憑晶片金融卡於貴行自動化設備(ATM)申請、或

於網路銀行憑晶片金融卡及晶片卡讀卡機申請。立約人約定接收

簡訊密碼之行動電話號碼如有更動、第三人冒用或盜用或其他未

第 12 條 (立約人連線與責任)   

立約人使用本服務提供之相關服務，同意悉依貴行下列規定辦理：  

一、 立約人可依以下任一方式申請使用本服務：  

(一)如立約人為存戶，得至臨櫃申請後至線上啟用。  

(二)如立約人為存戶，得於線上以語音 OTP 或憑晶片金融卡及晶

片卡讀卡機申請一般版個人網路銀行服務。  

(三)如立約人為信用卡友，得以信用卡資料申請信用卡版個人網

路銀行服務，於完成使用者名稱及密碼之設定後，至線上使用本

服務或其他所約定之服務。 

二、 如立約人為存戶時，立約人申請一次性密碼(如：簡訊密碼或語

音 OTP)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 立約人得以下列方式申請：本國人應親自憑國民身分證，

外籍人士應親自持有效期限內之居留證正本至貴行辦理，

如非自然人者還須憑原留印鑑辦理；或立約人憑晶片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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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

經立約人合法授權使用之情形時，應臨櫃辦理變更或註銷，或於

網路銀行以晶片金融卡及晶片卡讀卡機辦理變更或註銷，或以貴

行同意方式通知貴行，在貴行完成變更或註銷手續以前，所有使

用本服務所為之交易，概由立約人負責。為保護立約人帳戶安

全，本服務輸入簡訊密碼連續錯誤 5 次，系統將自動註銷簡訊密

碼使用權限，立約人須向貴行重新申請簡訊密碼服務後始得繼續

使用。 

三、 立約人經由連結網際網路登入本服務時，須輸入正確的身分證字

號/統一編號、使用者名稱及使用者密碼或採其他貴行所提供之

登入方式，方得使用本服務。 

四、 本服務使用者密碼由立約人自設 6 至 15碼之英文字母與數字混

合，不得與立約人之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或使用者名稱相同，

或以其他顯性資料作為唯一之識別，並得隨時不限次數變更密

碼，惟不得與變更前之原密碼相同。 

五、 登入本服務之使用者名稱連續錯誤 5 次，系統將自動暫停本服務

使用權限，隔天重新開放；使用者密碼連續錯誤 5 次或臨櫃申請

隔日起 180 天內未線上啟用，系統將自動暫停本服務使用權限。

倘立約人欲重新使用，需依貴行網站公告之方式申請本服務。 

六、 登入行動銀行之圖形密碼或簡易密碼連續錯誤 3 次，系統將自動

註銷該密碼。倘立約人欲重啟圖形密碼或簡易密碼登入方式，需

以立約人之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、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登入，並

重新設定。 

七、 使用行動裝置內建登入驗證方式(包括但不限於指紋驗證、臉部

辨識)，登入限制及重新啟用方式依照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或設備

廠商與使用者約定辦理，且立約人應妥善保管行動裝置並僅於該

裝置設定本人資訊。 

八、 立約人登入後，若超過五分鐘未執行任何操作時，本服務將自動

將立約人自系統登出，以避免為他人所使用。立約人如需繼續使

卡於貴行自動化設備(ATM)申請、或於網路銀行憑晶片金

融卡及晶片卡讀卡機申請。 

(二) 立約人經前項簡訊密碼申請完成，將同步開啟語音 OTP 服

務。 

(三) 立約人約定接收簡訊密碼或語音 OTP 之行動電話號碼如有

更動、第三人冒用或盜用或其他未經立約人合法授權使用

之情形時，應臨櫃辦理變更或註銷，或於網路銀行以晶片

金融卡及晶片卡讀卡機辦理變更、停用或註銷，或以貴行

同意方式通知貴行，在貴行完成變更、停用或註銷手續以

前，所有使用本服務所為之交易，概由立約人負責。 

(四) 為保護立約人帳戶安全，本服務輸入簡訊密碼及語音 OTP

合併計算連續錯誤 5 次，系統將自動註銷簡訊密碼及語音

OTP 使用權限，立約人須向貴行重新申請簡訊密碼服務後

始得繼續使用。 

(五) 語音 OTP 每日僅進行 3 次認證，如使用達 3 次將暫停本服

務，請於隔日重試。 

三、 立約人經由連結網際網路登入本服務時，須輸入正確的身分證字

號/統一編號、使用者名稱及使用者密碼或採其他貴行所提供之

登入方式，方得使用本服務。 

四、 本服務使用者密碼由立約人自設 6 至 15 碼之英文字母與數字混

合，不得與立約人之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、使用者名稱、出生

月日四碼或電話末四碼相同，並建議避免以其他顯性資料作為唯

一之識別，另立約人得隨時不限次數變更密碼，惟不得與變更前

之原密碼相同。 

五、 登入本服務之使用者名稱連續錯誤 5 次，系統將自動暫停本服務

使用權限，隔天重新開放；使用者密碼連續錯誤 5 次或臨櫃申請

隔日起 180 天內未線上啟用，系統將自動暫停本服務使用權限。

倘立約人欲重新使用，需依貴行網站公告之方式申請本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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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

用本服務，必須重新登入後才能執行。 

九、 本服務同一時間內只允許同一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登入使用一

個連線(Session)控制之系統，故同一時間有二人以上以同一身分

證字號/統一編號使用一個連線(Session)控制之系統，立約人同意

貴行可讓第二位登入者決定是否要將第一位登入者自動登出。 

十、 立約人須先登入行動銀行，始得開始綁定行動裝置。相關作業事

項悉依貴行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 每人僅可綁定至多 5個行動裝置(合併計算 Android 及 iOS

作業系統之行動裝置)。 

(二) 每支裝置僅可綁定一個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。 

(三) 綁定驗證碼如連續錯誤 5 次，系統將自動暫停綁定，24 小時

後再開放。 

(四) 完成綁定行動裝置，始得使用行動銀行所提供之各項服務，

包含但不限於快速登入、推播通知(僅供自然人使用)、非約

定轉帳、預約無卡提款序號、申請玉山銀行 IXML 憑證與執

行外幣累計超額之簽驗章等相關服務；如立約人取消行動裝

置綁定，貴行將暫停本項行動銀行所提供之各項服務，如欲

重新使用，須重新綁定行動裝置。 

十一、 立約人如使用行動銀行通知服務，相關作業事項悉依貴行下列

規定辦理： 

(一) 本服務僅供個人戶使用，每人僅可綁定至多 5個行動裝置、

每支裝置僅可綁定一個身分證字號，以維護帳戶安全。 

(二) 通知服務僅為提醒之用，須開啟網路且網路為正常連線狀態

才可收到推播通知。若因任何設備、網路設定或其他貴行不

可或難以預期之問題導致無法收受通知，立約人應以其它方

式(如網路銀行、電話銀行、自動櫃員機等)查詢所需服務。 

(三) 如立約人遺失裝置、或欲將裝置贈送他人、或欲刪除行動銀

行時，立約人應自行透過網路銀行或行動銀行取消綁定。 

六、 登入行動銀行之圖形密碼或簡易密碼連續錯誤 3 次，系統將自動

註銷該密碼。倘立約人欲重啟圖形密碼或簡易密碼登入方式，需

以立約人之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、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登入，並

重新設定。 

七、 立約人對於貴行所提供或自行設定之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使用者

代號、密碼、憑證、私密金鑰、軟硬體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工

具(如指紋驗證、臉部辨識等)，應負保管及保密之責；使用行動

裝置內建登入驗證方式(包括但不限於指紋驗證、臉部辨識)，登

入限制及重新啟用方式依照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或設備廠商與使用

者約定辦理，且立約人應妥善保管行動裝置並僅於該裝置設定本

人資訊。立約人倘有未盡上述保管及保密責任而發生遭盜用所生

之損害，由立約人自行負擔，貴行不負任何賠償責任。 

八、 立約人登入後，若超過五分鐘未執行任何操作時，本服務將自動

將立約人自系統登出，以避免為他人所使用。立約人如需繼續使

用本服務，必須重新登入後才能執行。 

九、 本服務同一時間內只允許同一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登入使用一

個連線(Session)控制之系統，故同一時間有二人以上以同一身分

證字號/統一編號使用一個連線(Session)控制之系統，立約人同意

貴行可讓第二位登入者決定是否要將第一位登入者自動登出。 

十、 立約人須先登入行動銀行，始得開始綁定行動裝置。相關作業事

項悉依貴行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 每人僅可綁定至多 5 個行動裝置(合併計算 Android 及 iOS

作業系統之行動裝置)。 

(二) 每支裝置僅可綁定一個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。 

(三) 綁定驗證碼如連續錯誤 5 次，系統將自動暫停綁定，24 小

時後再開放。 

(四) 完成綁定行動裝置，始得使用行動銀行所提供之各項服務，

包含但不限於快速登入、推播通知(僅供自然人使用)、非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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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

十二、 立約人之使用權限經註銷後，若日後仍有需要，應持身分證件

與原開戶行之原留印鑑或線上重新申請本服務，或依貴行另行

公告之方式申請使用之。 

十三、 為保護立約人帳戶安全，立約人逾 18個月未登入本服務，應

依貴行申請流程重新驗證身分，始得繼續使用本服務。 

十四、 為降低風險，立約人應不定期變更密碼。立約人對貴行所提供

之相關文件及自行設定之使用者名稱、使用者密碼、接收簡訊

密碼之專屬行動電話號碼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工具或其他與

貴行約定之登入方式，應負保管以及防止第三人冒用或盜用或

其他未經立約人合法授權使用之責。 

定轉帳、預約無卡提款序號、申請玉山銀行 IXML憑證與執

行外幣累計超額之簽驗章等相關服務；如立約人取消行動裝

置綁定，貴行將暫停本項行動銀行所提供之各項服務，如欲

重新使用，須重新綁定行動裝置。 

十一、 立約人如使用行動銀行通知服務，相關作業事項悉依貴行

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 本服務僅供個人戶使用且須先綁定裝置，每人僅可綁定至

多 5 個行動裝置、每支裝置僅可綁定一個身分證字號，以

維護帳戶安全。 

(二) 通知服務僅為提醒之用，須開啟網路且網路為正常連線狀

態才可收到推播通知。若因任何設備、網路設定或其他貴

行不可或難以預期之問題導致無法收受通知，立約人應以

其它方式(如網路銀行、電話銀行、自動櫃員機等)查詢所

需服務。 

(三) 如立約人遺失裝置、或欲將裝置贈送他人、或欲刪除行動

銀行時，立約人應自行透過網路銀行或行動銀行取消綁

定。 

十二、 本服務經註銷後，若日後仍有需要，應於線上重新申請本服

務，或依貴行另行公告之方式申請使用之。 

十三、為保護立約人帳戶安全，立約人逾 18 個月未登入本服務，應依

貴行申請流程重新驗證身分，始得繼續使用本服務。 

十四、為降低風險，立約人應不定期變更密碼。立約人對貴行所提供

之相關文件及自行設定之使用者名稱、使用者密碼、接收簡訊

密碼（含語音 OTP）之專屬行動電話號碼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

之工具或其他與貴行約定之登入方式，應負保管以及防止第三

人冒用或盜用或其他未經立約人合法授權使用之責。 

 


